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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及变更金额：拟对补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项目之子项目、并购

项目（以下简称“原项目”）两项目合计 10,653.02 万元募集资金进行投向变更。 

 新项目及投资总额：补充电影制片业务资金项目，投资总额为

35,000-4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8,250 万元。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04 号）核准，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了普通股（A 股）股票 46,700 万

股，发行价格 8.92 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16,564.00 万元，扣除保

荐及承销费等相关发行费 7,269.71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09,294.29 万元。经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验字（2016）第 110ZC0501

号”《验资报告》审验，上述资金已于 2016 年 8 月 3 日全部到位。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60,142.24 万元，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73,935.52 万元（其中含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收入

24,783.47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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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发布的《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10）。 

（二）变更募投项目概况 

本次公司拟对原募投项目“补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项目之子项目”“并购

项目”（以下简称“原项目”）变更投向，同时使用前期变更募投项目后的剩余资

金和部分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收入，制定新的项目实施方案。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或资金类型 金额（万元） 提请事项 

1 补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项目之子项目 714.84 
变更投向 

2 并购项目 9,938.18 

3 前期变更募投项目的剩余资金 4,212.35 
使用资金 

4 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收入 3,384.63 

合计 18,250.00  

公司拟使用上述合计 18,250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于新项目“补充电影制片

业务资金项目”。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及原因 

（一）原项目：补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项目之子项目 

公司原计划投资 2 个网络剧项目，投资预算总额 2,4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

金 800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发布的《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2）。该项目经

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实施情况和变更原因：按照项目计划，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85.16 万元对《干

掉老板》网络剧项目进行前期开发，完成了该剧剧本。因网络市场及受众偏好变

化较快，项目进展不如预期，无法保障如期完成。为保障募集资金效益，现拟对

剩余资金 714.84 万元申请变更投向。 

（二）原项目：并购项目 

公司原计划通过定向增发以及股权购买的方式投资 10,000 万元，收购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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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AGIS 公司 15%股份，并在股权投资的基础上，依托该公司开展电影器材设

备在欧洲市场的推广销售工作，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发布的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2）。该项目经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实施情况和变更原因：该项目为对外股权投资事项，需要取得相关主管部门

的审核批准。立项后，公司开展了必要的法律与财务尽职调查工作，支付法律与

审计相关费用 61.82 万元，但未能在预计时间内完成审批与收购程序。因此，现

拟对剩余资金 9,938.18 万元申请变更投向。 

（三）前期变更募投项目的剩余资金 

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原募投项目已使用自筹资金实施完毕，由于公司未在

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故需制定新的募集资金实施方案，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发布的《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截至目前，尚有 4,212.35 万元剩

余金额待确定投向和实施方案。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新项目名称：补充电影制片业务资金项目 

（二）投资方案和金额：公司拟投资拍摄 2 部电影，计划投资总额为

35,000-4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8,250 万元。具体项目情况如下： 

1. 电影《英雄虎胆》注
 

影片概况：根据影片《英雄虎胆》（1958）原著剧本改编，讲述解放军侦察

科长曾泰化装潜伏到残匪的老巢，揪出我军内部特务，并协助大部队将匪徒一网

打尽的故事。 

主创人员：编剧/导演庄文强，监制黄斌，演员待定 

投资总额 2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 

2. 电影《无限深度》 

影片概况：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老一代铁道兵和新一代铁建工程师

                                            
 
注
本项目计划中，电影名称为暂定名，主创人员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而定，具体以实际上映信息为准。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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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合力，拯救身陷险境的孩子们和受灾城市的故事。 

主创人员：编剧/导演李骏，演员待定 

投资总额 15,000-2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8,250 万元 

（三）项目可行性分析 

1. 项目可行性分析 

电影制片为公司的主营业务，公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积极创作

反映历史大势、讴歌人间真情、紧扣时代脉搏、引起市场共鸣的优秀影视作品。

近三年，公司创作出品了《流浪地球》《无问西东》《最好的我们》等多部口碑与

票房双丰收的国产影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2019 年，公司主导或

参与出品并投放市场的各类影片共 23 部，累计实现票房 74.06 亿元，占全国同

期国产影片票房总额的 17.99%。 

拟变更项目与公司募投项目之“补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项目”同属影视制

片业务，该业务的政策环境、可行性分析等内容详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第十三章“募集资金运用”。 

2. 项目经济效益预测 

新项目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电影生产能力，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

市场份额及品牌影响力，从而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2019 年，公司影视制片制作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84,495.01 万元，整体毛利

率 14%。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补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项目”的实

施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20-010）。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新项目与公司募投项目之“补充影视剧业务营运资金项目”同属公司的制片

业务，此次变更是针对募集资金制定新的影片项目计划，该业务的市场前景、面

临风险均无重大变化，具体情况详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

三章“募集资金运用”、第四章“风险因素”之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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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变更募投项目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做出的，

符合当前的市场环境，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的相关决策程

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全

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变更计划，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

经营需要，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

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一致

同意本次变更计划，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保荐机构意见：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出具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意见认为： 

1．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

常进行，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2．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及行业

发展态势经研究后作出的决策，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合

法利益的情形。 

3．本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亦对该事项发表了

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事项无异议。 

 

六、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2020 年 5 月 6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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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8 日 


